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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制定

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将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 《统计法》，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及时性，请您阅读并知悉相关规定。

本制度由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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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件

京统发 〔２００９〕１２６号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统计年报和２０１０年定期

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

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队，市统计直报单位，各

有关统计调查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

定，按照《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关于布置 ２００９
年统计年报和２０１０年定期统计工作的通知》（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要求，现将 ２００９年统计年报和 ２０１０年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主题词：统计　年报　制度　通知

　北京市统计局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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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关规定

　　■ 统计调查对象的基本义务

新《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

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

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 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新《统计法》第六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

的职权，不受侵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

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

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新《统计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法定职责

新《统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不得

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

规定的行为。统计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

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 从事统计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统计专业素质

新《统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

力。

国家统计局《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第二条规定，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等统计调查对象中承担经常性政府统计调查任务的人员，必须取得统计从业资格，持有统计从业资格证

书。已取得统计员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可免于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和申请，凭统计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证书直接从事统计工作。

■ 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

新《统计法》第十二条规定，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分别制

定或者共同制定。其中，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国家统计局

审批；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

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报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新《统计法》第十四条规定，制定统计调查项目，应当同时制定该项目的统计调查制度，并依照本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一并报经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调查目的、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对象、



调查组织方式、调查表式、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等作出规定。统计调查应当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

施。变更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原备案机关备案。

新《统计法》第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表应当标明表号、制定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有效期限等标

志。对未标明法定标志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

■ 依法管理统计资料

新《统计法》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建立统计资料的保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

新《统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资料的审

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 依法履行保密义务

新《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

新《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 调查对象应当配合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新《统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

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 统计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新《统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

（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的；

（二）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

（四）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

新《统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在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中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

通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经批准擅自组织实施统计调查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的；

（三）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四）要求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人员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的；

（五）未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报送有关资料的。



统计人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新《统计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法公布统计资料的；

（二）泄露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或者提供、泄露在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

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统计资料毁损、灭失的。

统计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新《统计法》第四十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新《统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

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统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

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迟报

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 调查对象依法享有申请统计行政复议和提起统计行政诉讼的权利

新《统计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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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全面反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依照２００９年６月修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

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结合北京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计划总投资、建安投资、设备、其他费用、资

金来源、房屋开复竣工面积，新增生产能力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统计对象为进行计划总投资或实际需要总投资５０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

的各类单位，包括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个体户，但不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

位。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计划总投资或实际需要总投资５０万元及以上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单纯装修投资、大修理性质的支出不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

（四）统计原则

１．本报表制度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办公地）向当地

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经营地（办公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

２．计划总投资或实际需要总投资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必须以建设项目为填报对象。

５０至５００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原则上按建设项目填报，为减轻基层单位统计填报的工作量，项目多

的单位也可以将国民经济行业相同、建设地点相同的建设项目打捆填报。

新开工项目不能合并到以前年度开工的项目中，只能单独填写基层表（５００万元及以上项目）或与其

他新开工项目（５０至５００万元项目）合并上报。

（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报表制度

规定统计数据报送时间，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新《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

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

上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

位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改变。

４．报表内容要填写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２—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



５．报送方式：通过指定网址（北京统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以下简称“采集平

台”）填报统计数据。

６．通过“采集平台”填报数据的调查单位，须按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数据。

７．本报表制度规定了“采集平台”上调查单位报送数据、区县统计机构验收数据以及市统计机构向国

家统计局上报数据的截止时间，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调查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以“采集平台”

规定的时间为准。

８．认真做好年度资料上报准备工作。各调查单位要在１２月中旬针对本单位１－１１月份的统计资料，

根据本制度规定的统计范围按项目核实有关资料，注意投资额的连续性和有关指标的前后衔接。做到不

遗漏、不重复、指标全、数据准。

９．除能力外的所有指标，一律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１０．２０１０年１月份月报免报，从２月份开始填报。

１１．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１２．总装备部、武警总部和武警总队作为市投资直报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报表继续向市统计局报送。

１３．由于投资管理需要，以下各单位向所在地统计机构报送本单位及全部所属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其他报表严格按照法人经营地原则由各所属单位向所在地统计机构报送。

代　码 单　位 代　码 单　位

４００６ 北京公联公司 ４０１１ 北京市排水集团

４００７ 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１３ 京津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４００８ 北京燃气集团 ４０１４ 南水北调办公室

４００９ 北京自来水集团 ４０１５ 国家体育总局

４０１０ 北京热力集团 ４０１６ 北京正通公司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处／投资建筑业调查处／房地产调查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０７６　８３５４７０７５

电子邮箱：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ｃ＠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ｙｕｇｃ＠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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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度修订要求，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本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

如下：

（一）年报

固定资产投资报表继续执行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月报代替２００９年年报制度。

（二）定报

１．《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基本情况》（２０１－１０表）精简“项目建设主要用途”的选项，将“１、增加产能”

和“２、增加新产品”合并为“１、增加产能或新产品”；取消“３、改进工艺”。删除“补充资料：１．是否有项目

审批文件；２．项目审批文号”。调整“计划利用国家预算内资金”为“计划利用国家财政资金”。

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２０１－６表）增加“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号”和“施工许可证号”

两个指标。

３．《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来源》（２０６表）增加补充资料：政策性住房建设情况，包括“政策性住房本年

完成投资”、“其中：廉租房本年完成投资”、“其中：限价房本年完成投资”、“政策性住房施工面积”、“其

中：廉租房施工面积”、“其中：限价房施工面积”、“政策性住房竣工面积”、“其中：廉租房竣工面积”、“其

中：限价房竣工面积”、“政策性住房竣工套数”、“其中：廉租房竣工套数”和“其中：限价房竣工套数”十二

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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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定报基层表

２０１－６表
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基本情况
月报

计划总投资５０
万元及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项

目

各项目建设

单位

月后２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８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
日前网上填报

月后３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９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
日前完成数据

验收

月后６日前，４
月份月报月后

８日前，９月份
月报月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份
月报月后 １０
日前电子邮件

报送

６

２０１－１０表
亿元以上新开工

项目基本情况
月报

计划总投资亿

元及以上新开

工项目

各项目建设

单位

月后２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８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
日前网上填报

月后３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９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
日前完成数据

验收

月后６日前，４
月份月报月后

８日前，９月份
月报月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份
月报月后 １０
日前电子邮件

报送

７

２０６表
固定资产投资及

资金来源
月报

计划总投资５０
万元及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项

目

各项目建设

单位

月后２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８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
日前网上填报

月后３日前，９
月份月报月后

９日前，４月份
月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
日前完成数据

验收

月后６日前，４
月份月报月后

８日前，９月份
月报月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份
月报月后 １０
日前电子邮件

报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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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

定报基层表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１ － ６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０５ 项目编码 ０６ 项目建设

地址代码
法人单位通讯号码 １１ 登记注册类型

□□□□□□□□－□
□□□

北京市

区（县）

街（乡、镇）

居（村）委会

０７邮政编码□□□□□□

０８
固定电话□□□□□□□□

—□□□□□□

０９电子信箱

１０
传真电话□□□□□□□□

—□□□□□□

内资
１１０ 国有
１２０ 集体
１３０ 股份合作
１４１ 国有联营
１４２ 集体联营
１４３ 国有与集体联营
１４９ 其他联营
１５１ 国有独资公司
１５９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 私营
１９０ 其他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１０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２２０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２３０ 港澳台商独资
２４０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３１０ 中外合资经营
３２０ 中外合作经营
３３０ 外资企业
３４０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经营
４１０ 个体户
４２０ 个人合伙

□□□

１２ 项目所属行业代码 １３ 隶属关系 １５ 建设性质 １７ 建设阶段

□□□□

１０　中央
２０　市
４０　区（县）
９０　其他

　　□□

１　新建
２　扩建
３　改建和技术改造
４　住宅等生活设施
５　迁建
６　恢复
７　单纯购置

□

１　筹建
２　本年正式施工
３　本年收尾
４　全部停缓建
５　单纯购置

□

１８ 项目开工

时间
１９

当年全部

建成（投产）

时间

２１ 控股情况 ３６ 城乡分组 １６ 期末项目

建设状态
４０

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

文号

４１ 施工许

可证号

□□□□年
□□月

□□□□年
□□月

１　国有控股
２　集体控股
３　私人控股
４　港澳台商控股
５　外商控股

□

１　城镇
２　农村
　　
　

□

１　在建
２　全部投产
３　全部停缓建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计划总投资５０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表由各项目建设单位报送。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项目编码（０５）：市重点工程以５００为起点；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以９００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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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基本情况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１ － １ ０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一、项目基本情况

０４ 项目主要承建单位： ０５ 主要承建单位法人代码：□□□□□□□□－□

０６ 主要承建单位联系人： ０７ 主要承建单位联系电话：

０８ 合同开工时间 □□□□年□□月 ０９ 合同竣工时间 □□□□年□□月

１０
项目建设

主要用途
１１

项目投产后主要生产

产品或生产设备技术

水平（仅限工业项目填报）

１２ 项目性质 １３
设计建设规模

和生产能力

１增加产能或新产品
２节约能源（材料）
３提高产品质量
４保护环境
５其他

□

１国际水平
２国内先进水平
３国内一般水平
４其他

□

１审批
２核准
３备案
４其他

□

二、项目计划投资及资金利用情况

指　标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指　标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计划总投资 万元 １４ 计划利用国家财政资金 万元 １８

土地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１５ 计划国内贷款资金 万元 １９

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 万元 １６ 计划自筹资金 万元 ２０

施工房屋总面积 平方米 １７ 计划利用外资 万元 ２１

计划其他资金 万元 ２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现场核实人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现场核实人签字：

说明：１．统计范围：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新开工项目，本表由各项目建设单位报送。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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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来源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６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
计量

单位

代
码
１－本月 资金来源及其他

计量

单位

代
码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计划总投资 万元 １０１

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３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７

　其中：本月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４０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万元 １５１

　其中：住宅投资 万元 １１８

其中：经济适用房投资 万元 １３７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按构成分： — —

　建筑工程 万元 １０８

　安装工程 万元 １０９

　设备工器具购置 万元 １１０

　　其中：用于更新的设备 万元 １２９

　　其中：购置旧设备 万元 １１１

　其他费用 万元 １１２

　　其中：土地购置费 万元 １１４

其中：拆迁补偿费 万元 １５２

贷款利息 万元 １５３

勘察设计费 万元 １５４

旧建筑物购置费 万元 １５５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１２８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１３０

　其中：住宅 平方米 １３１

　其中：经济适用房 平方米 １３８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平方米 １３２

　其中：住宅 平方米 １３３

其中：经济适用房 平方米 １３９

竣工房屋价值 万元 １３４

　其中：住宅 万元 １３５

施工（建设）项目个数 个 ２０１

本年投产项目个数 个 ２０３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４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５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成交价款 万元 ２０６

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万元 ３０１

　上年末结余资金 万元 ３０２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万元 ３０３

　　国家财政资金 万元 ３０４

　　市级财政资金 万元 ３１２

　　区（县）级财政资金 万元 ３１３

　　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万元 ３０５

　　债券 万元 ３０６

　　利用外资 万元 ３０７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万元 ３０８

　　各级自筹资金 万元 ３１１

　　　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 万元 ３１６

　　其他资金 万元 ３１８

　　　其中：社会集资 万元 ３１９

个人资金 万元 ３３１

无偿捐赠 万元 ３３２

其他单位拨入 万元 ３３３

本年各项应付未付款 万元 ３２０

　其中：工程款 万元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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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建设规模

本年施工

规模 本年新开工

累计新增

生产能力 本年新增

甲 乙 丙 ４０１ ４０２ ４０３ ４０４ ４０５

补充资料：政策性住房本年完成投资（７０１） 万元，其中：廉租房（７１１） 万元，限价房（７２１） 万元；

政策性住房施工面积（７０２） 平方米，其中：廉租房（７１２） 平方米，限价房（７２２） 平方米；

政策性住房竣工面积（７０３） 平方米，其中：廉租房（７１３） 平方米，限价房（７２３） 平方米；

政策性住房竣工套数（７０４） 套，其中：廉租房（７１４） 套，限价房（７２４） 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计划总投资５０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表由各项目建设单位报送。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有关说明：
（１）本表除计划指标、“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本月完成投资”和“累计新增生产能力”外，均为自年初
累计完成数。

（２）安装工程（１０９）不含设备本身价值；
（３）上年末结余资金（３０２）包括未安装设备及材料储备；
（４）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３０５）仅包括国内部分；
（５）债券（３０６）中不含国债；
（６）新增生产能力部分２月至１１月各月月报免报，１２月月报按统计分类目录中《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内容
填报。

４．审核关系：
（１）１０１≥１０３　　　　　　　　　　　（２）１０３≥１０７　　　　　　　　　　　（３）１０７≥１５１
（４）１０７≥１４０ （５）１０７≥１１８ （６）１１８≥１３７
（７）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２ （８）１１０≥１２９ （９）１１０≥１１１
（１０）１１２≥１１４＋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 （１１）１３０≥１３１ （１２）１３１≥１３８
（１３）１３２≥１３３ （１４）１３３≥１３９ （１５）１３４≥１３５
（１６）２０１≥２０３ （１７）２０４≥２０５ （１８）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３
（１９）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２＋３１３＋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１＋３１８ （２０）３０７≥３０８
（２１）３１１≥３１６ （２２）３１８≥３１９＋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３ （２３）３２０≥３２１
（２４）１０７≥３２０ （２５）１０８≥３２１ （２６）４０１≥４０２
（２７）４０１≥４０４ （２８）４０２≥４０３ （２９）４０４≥４０５
（３０）１０８＋１０９≥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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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一）指标解释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２０１－６表）

　　单位详细名称（０１）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０２）　单位名称和项目名称是不同的，项目名称应按照计划任务书批准的名称填写。特别

是那些一个单位有几个项目合报的（单个项目计划总投资在４９９万元及以下），要求填报主要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０５）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为项目顺序码，同一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只有一个项目时顺序码填写“００１”，若有多个项目按自然顺序号依次填写。市重点工程顺序码以

５００为起点填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顺序码以９００为起点填写。顺序码编号在报告期内不得重复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代码（０６）　是指建设项目所坐落的区（县）、街道（乡、镇）、居（村）委会的地址和行政

区划代码。行政区划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

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字，表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

法人单位通讯号码（０７－１０）　指建设单位的通讯方式，包括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传真号

码等。法人单位通讯号码必须如实填写。

登记注册类型（１１）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的类型填写。如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

实际情况填写。

其他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企

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填写。

项目所属行业代码（１２）　根据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用途及社会经济活动种

类来划分。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只能属于一种国民经济行业。单纯建造住宅项目填“其他房地产”

代码“７２９０”。

在现有企、事业单位中，为适应市场变化而全厂性转产，改变原有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经济活动性质

（如军工转民用）的，可根据转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经济活动性质来划分国民经济行业种类。

国民经济行业种类，要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中规定的分类标准填写。

填写时要按最后一级分类即小类填写。

隶属关系（１３）　是指企业（单位）直接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领导。按企业（单位）主管上级机

关确定。隶属关系分为：

（１）中央：是指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各部、委、局、总公司以及直属机构直接领导和管理的

企业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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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市：是指由市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企业或单位。

（３）区（县）：是指区（县）政府直接领导和管理的企业或单位。

（４）其他：是指不属于以上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管理的企业或单位。

建设性质（１５）　根据建设项目情况填写。

（１）新建：一般是指从无到有、“平地起家”开始建设的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或独立工程。有的单位

原有的基础很小，经过建设后其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企、事业单位原有固定资产价值（原值）三倍

以上的也算新建。

（２）扩建：是指在厂内或其他地点，为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或效益）或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

而增建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独立的生产线、分厂的企、事业单位。行政、事业单位在原单位增建

业务用房（如学校增建的教学用房、医院增建门诊部、病房）也作为扩建。现有企、事业单位为扩大原有主

要产品生产能力或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增建一个或几个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总厂之下的分

厂，如同时进行一些更新改造工程的建设，则该企、事业单位也应作为扩建。

（３）改建和技术改造：是指现有企业、事业单位，对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包括相应配套的辅

助性生产、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项目。现有企、事业单位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而改变企业的主要产

品种类（如军工企业转产民用品等）的建设项目，也应作为改建。原有产品生产作业线由于各工序（车间）

之间能力不平衡，为填平补齐充分发挥原有生产能力而不增加本企业主要产品设计能力的车间，也作为

改建。技术改造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在现有基础上，用先进的技术代替落后的技术，用先进的工艺和装备

代替落后的工艺和装备，以改变企业落后的技术水平，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达到提高产品质

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扩大再生产规模、全面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技术改造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更新改造；生产工艺改革、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改造；厂房建筑和

公共设施的改造；劳动条件和生产环境的改造。

（４）住宅等生活设施：是指在不扩建、改建生产性工程和业务用房的情况下，单纯建造职工住宅、托儿

所、子弟学校、医务室、浴室、食堂等生活福利设施的企、事业及行政单位。

（５）迁建：指为改变生产布局或由于城市环保或生产的需要等原因而搬迁到另地建设的企、事业单

位。在搬迁另地建设过程中，不论是维持原来规模还是扩大规模都按迁建统计。

（６）恢复：是指因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使原有固定资产全部或部分报废以后，又投资恢复建设的单

位。不论是按原规模恢复还是在恢复的同时进行扩建的都按恢复项目统计。尚未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

项目或企、事业单位，因自然灾害而损坏重建的，仍按原有建设性质划分。

（７）单纯购置：是指现有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单纯购置不需要安装设备、工具、器具而不进行工程建

设的单位。有些单位当年虽然只从事一些购置活动，但其设计中规定有建筑安装活动，应根据设计文件

的内容来确定建设性质，不得作为单纯购置统计。

建设阶段（１７）　是指建设项目报告期工程进展所处的阶段。

（１）筹建：是指在年内永久性工程尚未正式开工，只是进行勘察设计、征地拆迁、场地平整等为建设做

准备工作的建设项目。筹建项目应根据设计任务书规定的性质划分建设性质。

（２）本年正式施工：是指本年内正式进行建筑或安装活动的建设项目。包括本年新开工项目和以前

年度开工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项目，本年全部建成投产项目以及本年和以前年度全部停缓建在本年正式

恢复施工的项目，仍为本年正式施工项目。以前年度已报全部建成投产，本年尚有遗留工程进行收尾的

项目，以及已批准全部停缓建，但部分工程需要做到一定部位或进行仓库、生活福利设施工程的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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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本年正式施工项目之内。

（３）本年收尾：是指以前年度已全部建成投产或交付使用，但有遗留工程尚未竣工，在本年内进行收

尾工程的项目，本年底竣工的项目不能算做收尾项目。

（４）全部停缓建：是指报告期末止经批准并已收到全部停缓建通知的项目，包括报告期内有部分工程

需要做到一定部位或仓库、生活福利设施工程经上级批准本年继续施工的项目。

（５）单纯购置：是指现有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单纯购置不需要安装设备、工具、器具而不进行工程建

设的单位。有些单位当年虽然只从事一些购置活动，但其设计中规定有建筑安装活动，应根据设计文件

的内容来确定建设性质，不得作为单纯购置统计。

项目开工时间（１８）　是指项目开始建设的年月。按建设项目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

开始施工的年月填写。如果没有设计，就以计划方案规定的永久性工程实际开始施工的年月为准。这个

指标是计算建设项目建设工期和一定时期内施工项目个数的依据。

建设项目永久性工程的开工时间，一般是指永久性工程正式破土开槽开始施工的时间，作为建筑物

组成部分的正式打桩也算为开工。在此以前的准备工作，如工程地质勘察、平整场地、旧有建筑物的拆

除、临时建筑、施工用临时道路、水、电等工程都不算正式开工。总体设计内的工程开工之前，用迁移补偿

费先进行拆迁还建工程的项目不算正式开工。没有土建工程的项目，开工时间填写安装工程开始施工的

时间。水利、交通、铁路等需要进行大量土、石方工程的项目，开工时间填写开始进行土、石方工程的时

间。以前年度全部停缓建在本年复工的项目，仍按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正式开工的年月

填报，不按复工的时间填报开工年月。

项目开工时间代码为６位，前４位为年份，后２位为月份，在填写１－９月份编码时，十位上应补“０”，

凡是筹建和单纯购置项目不填写开工时间。

当年全部建成（投产）时间（１９）　是指建设项目按计划规定的生产能力或效益在本年内全部建成，经

验收合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引进项目应按合同规定经过试生产考核达到验收标准，经双方签字确认）

正式移交生产或交付使用的时间。

当年全部建成（投产）时间代码为６位，前４位为年份，后２位为月份。在填写１－９月份编码时，十

位上应补“０”。

控股情况（２１）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

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五

类。

城乡分组（３６）

（１）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城镇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

投资在５０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镇及镇以上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直接领导、管理的建设项目和

企事业单位的投资均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２）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投资统计以投资项目建设地址所在的地域为主界定农村投资统计的范

围，即农村投资是指各种投资主体建设的建设项目地址在农村区域范围内的、以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各种投资活动。

期末项目建设状态（１６）　指报告期末建设项目状态情况。

（１）在建：指建设项目在报告期末尚未建成投产，处于建设阶段。包括筹建项目、本期施工项目，也包

括以前年度施过工结转到本期尚未竣工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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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全部投产：指建设项目按计划规定的生产能力（或效益）在报告期全部建成，经验收合格或达到竣

工验收标准。包括建设性质为单纯购置的项目。

（３）全部停缓建：指建设项目在报告期内经批准并已收到全部停缓建通知。包括报告期内有部分工

程需要做到一定部位或仓库、生活福利设施工程经上级批准本年继续施工的项目。

《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基本情况》（２０１－１０表）

项目主要承建单位（０４）　是指承包项目建设的主要建筑业企业（或者单位），如果项目由多家建筑业

企业（或者单位）承建，则按投资额确定主要承建单位。

合同开工时间（０８）　指在建设项目施工合同中规定的项目开工时间。一般取自建设项目的施工许

可审批文件，也可取自项目施工合同。

合同竣工时间（０９）　指在建设项目施工合同中规定的项目竣工时间。一般取自建设项目的施工许

可审批文件，也可取自项目施工合同。

项目建设主要用途（１０）　是指项目建设的目的或者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直接用途。一个项目可能有

多种用途，此处只选择最主要的一项，即投资最大用途。一般取自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也可取自项目建

议书等。

项目投产后主要生产产品或生产设备技术水平（仅限工业项目填报）（１１）　主要反映项目的技术水

平，仅限于工业项目填报。判断项目技术水平的标准一般依据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质量，或新增

的生产设备技术水平（如煤炭开采设备）进行划分。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分为国际水平、国内先进水平、

国内一般水平和其他。一般取自项目建议书或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项目性质（１２）　是指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关规定，对不同种类项目进行的计划

管理模式。一般取自计划管理部门的建设项目批复文件。

设计建设规模和生产能力（１３）　是指建设项目或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设计能力（或者工程效

益）。一般取自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

土地使用权面积（１５）　土地使用权是指单位或个人经国家依法确认的使用土地的权利，包括开发

权、收益权、处置权。土地使用权面积是指单位或个人经国家依法确认具有使用权利的、用于项目建设的

土地的面积。一般取自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１６）　是指单位或个人获得用于项目建设的土地使用权利所支付的各种费用。

一般来说，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就是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的一定年限的土地出让金。一般取自项目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施工房屋总面积（１７）　是指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一般取自计划管理

部门的建设项目批复文件或者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审批文件。

计划资金指标（１８－２２）　是指完成项目全部投资计划使用的各种资金。包括国家财政资金、国内贷

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等。这组指标一般取自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也可取自项目建议书或者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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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来源》（２０６表）

计划总投资（１０１）　是指建设项目或企、事业单位中的建设工程，按照总体设计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

计划（或按设计概算或预算）需要的总投资。计划总投资不包括铺底流动资金。没有总体设计，分别按年

内施工工程的计划总投资合计数填报。计划总投资按以下办法确定填报：

（１）有上级批准概（预）算投资或计划总投资的，填列上级批准数；

（２）无上级批准概（预）算投资或计划总投资的，可填列上报的计划总投资数；

（３）前两者都没有的，填年内施工工程计划总投资。

（４）调整最初设计概算，经批准的可调整计划总投资，未经批准的不应调整计划总投资。

（５）需要核准行业的项目，以核准文件上核定的计划总投资为依据。

（６）备案项目以计划管理部门备案的计划总投资为依据。

（７）计划总投资小于自项目开始建设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的按累计完成投资填写。

（８）单纯购置项目以实际发生额填报。

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３）　是指建设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期末止累计完成的全部投资。

其计算范围原则上应与“计划总投资”指标包括的工程内容相一致。报告期以前已建成投产或停、缓建工

程完成的投资以及拆除、报废工程的投资，仍应包括在内。但转出的“在建工程”累计投资应予以扣除，转

入的“在建工程”以前年度完成的投资应当包括。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７）　是指从本年１月１日起至报告期末止累计完成的投资（不能出现负

数）。

（１）完成投资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

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

的设备等，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

（２）计算投资额所依据的价格：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额一般按预算价格计算。实行招标的工程，按中标

价格计算。凡经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双方协商同意的工程价差、量差，且经建设银行同意拨款的，应视同

修改预算价格。建筑安装工程应按修改后的预算价格计算投资完成额；

（３）对于某些工程已进入施工但施工图预算尚未编出的，统计报表可根据工程进度先按设计概算或

套用相同的结构、类型工程的预算综合价格计算，待预算编出后再进行调整；

（４）建设单位议价购料供应给施工单位，材料价差部分未转给施工单位的，建设单位应将这部分价差

包括在建安工程投资中；

（５）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额一律按实际价格，即支出的全部金额计算。外购设备、工具、器具除

设备本身的价格外，还应包括运杂费、仓库保管费等。自制的设备、工具、器具，按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计

算；

（６）其他费用的价格一般按财务部门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国内贷款利息按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利息

计算投资完成额，并作为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处理。利用国外资金或国家自有外汇购置的国外设备、工

具、器具、材料以及支付的各种费用，按实际结算价格折合人民币计算。

本月完成投资（１４０）　是指当月完成的全部投资额，不含其他月份完成的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１５１）　是指能够为企业提供作为中间投入用于生产的基本需求；能够为消费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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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基本消费服务；能够为社区提供用于改善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服务等建设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

资中用于市政工程、电信工程、公共设施和水利环保等建设的投资。具体包括：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信息传输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该指标是指规划红线以外

的市政道路及地下管线煤、水、电、气、热的施工）

住宅投资（１１８）　是指专供居住使用的房屋，包括职工家属宿舍、职工单身宿舍、学生宿舍和经济适

用房等建设单位自己建造的住宅，不包括购置的商品住宅。

经济适用房投资（１３７）　投资报表中的“经济适用房”指标和房地产开发统计中的含义不同。投资报

表中的“经济适用房”是指列入国家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不是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开发，而是由地方

政府统一组织，单位利用自有土地或国家无偿划拨土地，通过群众集资或合作建房形式建造，一般向内部

职工销售或出租的政策性住房。

建筑工程（１０８）　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又称建筑工作量。这部分投资必须经过兴工动

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数据应来源于施工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由监理公司或甲乙双方根据形象

进度确认的投资，以施工单位报量单（完成工作量）为准。没有监理部门的工程，数据应直接取自施工方

或甲方工程部门。数据内容具体包括：

（１）各种房屋如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商店、学校、医院、俱乐部、食堂、招待所等工程。包括房屋

的土建工程；列入房屋工程预算内的暖气、卫生、通风、照明、煤气等设备的价值及装设油饰工程；列入建

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管道（如蒸汽、压缩空气、石油、给排水等管道）、电力、电讯电缆、导线的敷设工程。

（２）设备基础、支柱、操作平台、梯子、烟囱、凉水塔、水池、灰塔等建筑工程；炼焦炉、裂解炉、蒸汽炉等

各种容炉的砌筑工程及金属结构工程。

（３）为施工而进行的建筑场地的布置、工程地质勘探，原有建筑物和障碍物的拆除，平整土地、施工临

时用水、电、汽、道路工程，以及完工后建筑场地的清理、环境绿化美化工作等。

（４）矿井的开凿，井巷掘进延伸，露天矿的剥离，石油、天然气钻井工程和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等工

程。

（５）水利工程，如水库、堤坝、灌溉以及河道整治等工程。

（６）防空、地下建筑等特殊工程及其他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１０９）　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又称安装工作量。数据应来源于安装设备单位提供

报量单。数据内容具体包括：

（１）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实验等各种需要安装设备的装配和安装，与设备相连的工作

台、梯子、栏杆等装设工程，附属于被安装设备的管线敷设工程，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腐、保温、油漆等工

作。

（２）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对单个设备、系统设备进行单机试运、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工作（投料试运

工作不包括在内）。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

设备工器具购置（１１０）　是指把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转为固定资产的购置活动，包括建设单位或企、

事业单位购置或自制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新建单位及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

照设计或计划要求购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器具，不论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均计入“设备、工具器

具购置”中。数据应来源于建设单位。

需要安装的设备，必须在设备开始安装才能计算设备的投资。不需要安装的设备，只要设备到货并

验收合格，即计算设备完成投资。

—５１—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



用于更新的设备（１２９）　是指为更换陈旧设备而购置的设备。用于更新的设备与原设备在台数和价

值上不一定相等。购置的设备如不用于更换原有设备，而是用于新增或扩大生产能力的，不能作为“用于

更新的设备”统计。

购置旧设备（１１１）　指从外单位购入的已经使用过的各种设备，不包括从国外购进的旧设备。

其他费用（１１２）　（按照会计制度应计入项目建设成本核算的费用，并且不能出现负数）指在固定资

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以外的费用，不指经营中财

务上的其他费用。包括旧房屋购置，基本畜禽支出，林木支出，退耕还林还草、土壤改良、城市绿化，办公

生活用家具、器具购置，建设单位管理费、土地征用、购置及迁移补偿费，政府收费，勘察设计费，研究实验

费，可行性研究费，临时设施费，施工机械转移费，设备检验费，负荷联合试车费，土地占用、使用费，建设

期应付利息，包干节余，企业债券发行费，合同公证费及工程质量监测费，国外借款手续费及承诺费，汇兑

损益，调整器材调拨价格折价，坏帐损失，固定资产资产亏损及损失等。

土地购置费（１１４）　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拆迁补偿费）。土地购置费包

括：（１）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土

地征收管理费等；竣工后计入新增固定资产。（２）通过“出让”方式（包括协议出让、招、拍、挂出让）取得

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费用；竣工后不计入新增固定资产。土地购置费按当期实际发生额计入投资。土

地购置费为分期付款的，应分期计入投资。

拆迁补偿费（１５２）　是指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拆迁补偿价款。

贷款利息（１５３）　是指建设单位为项目建设获取金融机构贷款所支付的利息。

勘查设计费（１５４）　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用于勘查设计的各项费用。

旧建筑物购置费（１５５）　是指购置已使用过的各种旧房屋及其他建筑物。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１２８）　是指报告期内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价值。包括本年内建成投入生产或交

付使用的工程投资和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投资及有关应摊入的费用。属于增加固定

资产价值的其他建设费用，应随同交付使用的工程一并计入新增固定资产。

房屋施工面积（１３０）　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的面积和上年开工跨

入本期继续施工房屋面积，以及上期已停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竣工和本期施工后又停

建、缓建的房屋面积仍包括在施工面积中，多层建筑应填各层建筑面积之和也就是整栋楼的面积。（该指

标数据取自施工许可证或规划许可证中的面积数）

房屋竣工面积（１３２）　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

鉴定合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该指标数据取自该项目的甲方、乙方、监理、设

计四方竣工验收记录单或竣工验收备案表）

竣工房屋价值（１３４）　是指在报告期内竣工房屋本身的建造价值。竣工房屋价值按房屋设计和预算

规定的内容计算。包括竣工房屋本身的基础、结构、房屋、装修以及水、电、卫等附属工程的建造价值，也

包括作为房屋建筑组成部分而列入房屋建筑工程预算内的设备（如电梯、通风设备等）的购置和安装费

用。不包括厂房内的工艺设备、工艺管线的购置和安装，工艺设备基础的建造，室外水、暖、电、卫、道路工

程、挡土墙等环节工程的费用，办公及生活用家具的购置等费用，购置土地的费用，迁移补偿费和场地平

整的费用等。

竣工房屋价值不仅包括该竣工房屋在报告期内完成的价值，也包括跨年施工的房屋在本期以前完成

的价值。未竣工而转让给其他单位的房屋建筑工程，出让单位不计算竣工价值，待接受单位继续施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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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竣工条件后，由接受单位计算其竣工价值，包括出让单位在出让前所完成的价值。竣工房屋价值一

般按结算价格计算。在结算价格没有计算出来的情况下，可按本栋房屋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的建筑工程

投资额计算竣工房屋价值。

施工（建设）项目个数（２０１）　是指报告期内所施工的项目个数（含收尾项目）。筹建或单纯购置此

栏不填项目个数。每一个建设项目只计算为一个项目个数，但合并上报的项目个数按实际填报。

本年投产项目个数（２０３）　是指在本年内全部建成投产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项目个数（不含收尾

项目）。筹建或单纯购置此栏项目个数为空。每一个建设项目只计算为一个项目个数，但合并上报的项

目个数按实际填报。

规划用地面积（２０４）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土地面积。数据来源于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的《规划用地许可证》。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２０５）　指报告期内通过征用等各种方式获得使用权的土地面积。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成交价款（２０６）　指报告期内征用和购置土地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的

最终金额。征用和购置土地的成交价款与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同口径，目的是正确计算平均土地征用和

购置价格。

本年资金来源合计（３０１）　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在本年内收到的可用于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的各

种资金，包括上年末结余资金、本年度内拨入或借入的资金及以各种方式筹集的资金。

上年末结余资金（３０２）　是指上年资金来源中没有形成投资额而结余的资金。包括尚未用到工程上

去的材料价值、未开始安装的需要安装设备价值及结存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等。

上年末结余资金是本年投资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可根据有关财务数字填报。为反映当年资金来源与

当年投资完成额之间的关系，上年末结余资金不能出现负数，即不能把上年应付工程、材料款作为上年结

余资金的负数来处理。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３０３）　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在报告期收到的（包括报告期支付出去的资金），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货币资金。包括国家财政资金、国内贷款、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

金。

国家财政资金（３０４）　分为财政拨款和财政安排的贷款两部分。包括中央财政的基本建设基金（分

经营性基金和非经营性基金两部分）、专项支出（如煤代油专项等）、收回再贷、贴息资金，财政安排的挖潜

改造和新产品试制支出、城建支出、商业部门简易建筑支出、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等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

投资的资金；地方财政中由国家统筹安排的资金等。

市级财政资金（３１２）　指列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计划，由市财政部门拨给建设单位的资

金。

区（县）级财政资金（３１３）　指列入区（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计划，由区（县）财政部门拨给建设

单位的资金。

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３０５）　是指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的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国内借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主管部门拨

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包括煤代油贷款、劳改煤矿专项贷款等），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

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１）银行贷款：是指向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借入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项贷款。

（２）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是指向除上述银行之外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借入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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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金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融资公司（中心）等。

债券（３０６）　是指企业（公司）或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各种债券，筹集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

括由银行代理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发行的重点企业债券和基本建设债券。不包括国债资金，国债资金统计

在国家财政资金内。

利用外资（３０７）　是指报告期收到的用于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投资的境外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

术在内）。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

款、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及外商其他投资（包括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由外商提供的设备价款、国际租

赁）。不包括我国自有外汇资金（包括国家外汇、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济外汇和中国银行自有资金发行

的外汇贷款等）。

计算利用外资时，需要折算成人民币，折算中所使用的外汇汇率按现汇计算，即按使用外汇时的汇率

计算。

外商直接投资（３０８）　是指外国投资商在与中国企业（政府）合资、合作或独资中以外汇现金、设备

（或实物）、技术、专利或其他方式投入的资金总量。

各级自筹资金（３１１）　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报告期收到的，由各地区、各部门及企业、事业单位筹集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预算外资金，包括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不包括各级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３１８）　是指在报告期收到的除以上各种资金之外其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括社

会集资、个人资金、无偿捐赠的资金及其他单位拨入的资金等。

社会集资（３１９）　是指企事业单位内部或向社会筹集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资金。

个人资金（３３１）　是指个人资金中用于项目建设的部分。

无偿捐赠（３３２）　是指无偿受赠的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包括国外的机构和个人无偿捐赠）。

其他单位拨入（３３３）　是指由其他单位所划拨的用于项目建设的各种资金。

本年各项应付未付款（３２０）　是指本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应付未付的投资款。包括当年应付工程

款、应付器材款、应付工资、应付有偿调入器材及工程款、其他应付款、应交税金、应交基建收入、应交投资

包干结余、应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应交预算调节基金及其他应交款。各项应付款填报本报告期实际增

加数（或发生数），不是填报开始建设以来的累计数。资金来源大于完成投资额时，实际发生的应付未付

的投资款也应填报。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填写建成投产项目或工程新增产品生产能力的名称。基层单位在填报时，应将

设计文件规定的各种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填列齐全，填写时先填统计分类目录中《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

代码》有的能力或效益，然后再填目录以外的其他主要生产能力或效益。

计量单位　按照统计分类目录中《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规定的计量单位填报。

建设规模（４０１）　是指建设项目或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设计能力。包括已经建成投产和尚未

建成投产的工程的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应填写设计任务书或计划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能力或效益，如工业企业各主要产品的全部生

产能力（设计规定有多种产品的，要将主要产品的设计能力逐一填列），铁路、公路的总长度等。新建项目

按全部设计能力计算。改、扩建的建设规模，按改、扩建设计规定的全部新增加的能力填写，不包括改、扩

建以前原有的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没有总体设计的企业建设规模填本年施工的全部单项工程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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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即以本年施工规模代替。

本年施工规模（４０２）　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单项工程的设计能力，即全部建设规模中在本年正式施工

的部分。设计规定有多种产品的，要将主要产品的施工规模逐一列出。本年施工规模包括报告期以前已

开工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单项工程的设计能力和报告期新开工工程的设计能力。也包括报告期内建成

投入生产的或报告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单项工程设计能力。在报告期以前开工并已投产的或已经停、缓

建的工程，以及报告期内尚未正式开工的单项工程的设计能力不应计算在内。例如某发电厂经批准建设

四台１０万千瓦发电机组，在报告期以前已建成投产一台；在报告期内施工的二台，其中一台建成投产；还

有一台没有开工。则该电厂建设规模为４０万千瓦，报告期的施工规模为２０万千瓦。

累计新增生产能力（４０４）　指自开始建设至期末止建成投产的全部单项工程累计的新增生产能力。

包括报告期以前已经建成投产和报告期内建成投入生产的单项工程的生产能力。没有总体设计的企业

只填本年施工的全部工程自开始建设至本年底止的累计生产能力。

本年新增生产能力（４０５）　指在本年度内按照新增生产能力的计算条件和标准，实际建成投入生产

或交付使用的生产能力。

新增生产能力，指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而增加的设计能力。计算新增生产能力是以能独立发挥生

产能力的工程为对象，如一座矿井、一座转炉、一套化工装置、一条铁路专用线等。当工程建成，经有关部

门验收鉴定合格，正式移交投入生产，即应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政策性住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确定，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

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包括限价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以及政策性租赁住房等。只统计新建政策性住房，购置转租和资金补贴部分不统

计。

廉租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确定，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

民最低收入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只能出租给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者，

不能出售。只统计新建廉租房，购置转租和资金补贴部分不统计。

限价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规定，指政府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商品住房用地

时，提出限制销售价格、住房套型面积和销售对象等要求，由建设单位通过公开竞争方式取得土地，进行

开发建设和定相销售的普通商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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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１．城乡划分标准的处理办法：城镇是指城区、镇区内所有居民委员会管辖的区域，乡村则是指村民委

员会管辖的区域。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规定的批复》（国函［２００８］６０号）文件精神，

国家统计局制订了《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国统字［２００９］９１号），并开展了全国城

乡划分清查工作。因此，城乡分类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城乡划分标准。

农村投资统计以投资项目建设地址所在的地域为主界定农村投资统计的范围，即农村投资是指各种

投资主体建设的建设项目地址在农村区域范围内的、以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各种

投资活动。按此概念界定，原则上在农村区域范围内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均应属于农村投资。但应同时

兼顾以下两种情况：（１）在农村区域内进行的不属于农村投资的项目。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项

目建造在农村地域或通过农村地域，但其主要目的并非为农村或农村居民服务。对这样一类的投资应该

从农村投资中分离出来。主要包括一些对国民经济整体有影响的重大项目如大型电站、城市生活供水水

库、港口、机场等；跨城乡地域、但并非主要为农村服务的项目如铁路建设项目、高速公路等；具有一定城

市规模的大型工矿区；主要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２）在城镇区域内进行的应属于农

村投资的项目。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建设项目，虽然建设地址在城镇区域，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农

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这些投资活动也应该纳入农村投资的统计范围。如：在城镇区域内进行的农业

及为农民服务的涉农行业投资，如农业科研、农用工业等投资；又如在非城关镇的建制镇进行的主要为农

村居民服务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性投资活动，包括电力、交通、教育、邮电、水利投资等。

２．打捆项目：５００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原则上应按建设项目填报。为减轻基层单位统计填报的工作

量，项目多的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将国民经济行业相同、建设地点相同且单个项目计划总投资在５００万元

以下的建设项目合并为一张基层表上报。教育、电信、林业等部门可以将投资按国民经济行业或以街道

（乡镇）为单位合并为一张基层表上报。但施工（建设）项目个数（２０１）、本年投产项目个数（２０３）必须按

实际项目个数填报。合并上报的基层表，建设性质按项目中投资比重最高的项目建设性质填写；建设阶

段填“本年正式施工”；开工时间填其中项目最早的开工时间。

３．房屋开、复、竣工面积验收标准的处理办法：对属于一个地下基础工程，地上为若干栋房屋的开复

工面积按规划批准的建筑面积或开工许可证批准的房屋面积统计房屋建筑面积。地上各栋房屋若不同

时竣工，可按竣工一栋填报一栋房屋竣工面积。

４．跨地区项目分段处理办法：一个建设项目跨地区施工一般应按建设单位所在地填写建设地址，若

建设项目很大，如地铁、高速公路等项目应按区（县）分段填报，建设地址码可按投资额所占比重大的居

（村）委会地址填写。

５．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台帐的要求：按照统计法规定，各建设单位须建立投资统计台帐。投资统

计台帐蓝本刊登在统计局的网站上。各建设单位可依此建立符合本单位情况的相关台帐，但原则上应满

足上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的要求。

６．计算新增生产能力的标准：

（１）下列情况不能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①主体工程虽已建成，但设备尚不配套或缺乏正常生产所必需的附属辅助工程，因而不具备正常生

产条件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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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生产作业线尚未建成，采取临时措施（如厂房尚未建成，临时安装部分设备，或缺乏主体配套设备，

临时利用代用设备等）进行生产，虽能生产设计规定的产品，但不能保持正常生产的工程。

新增生产能力的数量，原则上应按设计（计划）能力计算。设计能力指设计中规定的主体工程（或主

体设备）及相应配套的辅助工程（或配套设备）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的生产能力。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调

整设计能力时，必须经原有设计的管理机关批准后，才能按批准修改后的能力计算。如尚未批准，仍按原

设计能力计算，并加以说明。无设计（或计划）能力的，可根据验收时鉴定能力计算。

建成投产的工程，各生产环节的设备已经配齐，符合计算新增生产能力条件的，应该按工程的全部设

计能力计算。各生产环节的设备虽未按设计全部配套建成，但保证生产所需的主体设备、配套设备、主体

工程、附属工程都已部分完成，形成生产作业线，经负荷试运转交付使用单位正式投入生产的，只计算设

备配齐部分的能力。这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工程，填报新增生产能力时，需附有计算依据，并说明工程或

主要设备配齐部分的情况，以及尚未建成的工程主要内容或尚缺的设备情况。

（２）计算新增生产能力的几项具体规定：

①在计算新增生产能力数量时，不论建设项目或单项工程在本年何时建成投入生产，其新增生产能

力都应按设计文件规定的全年的生产能力计算，而不应从本年建成投入生产的日期起计算，也不能按照

投入生产后实际达到的产品产量或效益计算。

②以建筑物容积、面积及长度表示的新增生产能力或效益，如房屋的建筑面积，商业、粮食部门的仓

库容积，铁路、公路、电信线路，输油输气管道的长度等，一律按实际建成的数量计算，不按设计规定的容

积、面积、长度的数量计算。

③只要建成投产的工程具备《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上的某种生产能力，不论其是否属于工程主

管部门管理，均应按规定的名称和计量单位计算该工程的新增生产能力。

④改建、扩建的项目或工程的新增生产能力，如无设计能力资料，可根据验收时鉴定的净增能力计

算，即改、扩建后全部生产能力（或可能达到的年产量）减去改、扩建前原有的实际生产能力（或年产量）后

即为改建、扩建新增生产能力。

迁建项目一般不计算新增生产能力，在迁建的同时扩大建设规模的，只计算增加的生产能力。

恢复项目应按恢复重建的全部能力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⑤引进项目或工程应按合同规定，在试生产期内经过考核达到验收标准，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后才可

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⑥联合性企业总表填整个企业的新增生产能力，分表分别按不同行业填写新增生产能力。

⑦多种生产能力要将设计文件规定的各种新增生产能力填全。

⑧全部靠手工生产的工厂和矿山不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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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分类目录

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１０１ 原煤开采 万吨／年 包括经过验收、符合质量标准，即绝对干燥，灰分在４０％及以下；绝
对干燥灰分虽在４０％以上，但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开采并有销售对
象的劣质煤，均可计入原煤产量，包括无烟煤、烟煤（炼焦烟煤、一般

煤）、褐煤。不包括石煤、泥炭、风化煤、矸石煤。

１０２ 洗煤 万吨／年 包括洗精煤、洗混煤、洗中煤、洗煤泥、洗块煤、洗末煤、洗粉煤、洗原

煤。

１０３ 焦炭 万吨／年 包括机焦、型焦、土焦、其它工艺生产的焦炭。

１０５ 天然原油开采 万吨／年 包括油（气）田生产井采出的原油以及用其他方法收集的原油。

１０７ 天然气开采 亿立方米／年 包括气田天然气、油田天然气和煤田天然气。

１２１ 石油加工：蒸馏设备能力 处理万吨／年 包括常减压、常压。

１２２ 裂化设备能力 处理万吨／年 包括热裂化、催化裂化、加氢裂化、减粘裂化。

１２４ 焦化设备能力 万吨／年

１２５ 催化重整设备能力 万吨／年

１２３ 加氢精制设备能力 处理万吨／年 包括汽、煤、柴、润滑油加氢和石蜡加氢等。

７３２ 润滑油（综合能力） 万吨／年

１３１ 铁矿开采（原矿） 万吨／年 指只采出尚未加工、选矿的铁矿石。

７３５ 铁矿选矿处理原矿量 万吨／年

１３２ 铁矿石成品矿 万吨／年 指完成了铁矿生产采选过程，可供直接冶炼或加工成人造富矿的矿

量。包括炼钢用铁矿石块矿、炼铁用铁矿块矿、铁富矿、铁精矿。

１４１ 生铁 万吨／年 包括高炉冶炼的合格生铁，包括炼钢生铁、铸造生铁、含钒生铁。不

包括出格生铁、高炉铁合金及化铁炉重熔的再生铁。

１４２ 粗钢 万吨／年 指完成了冶炼过程、未经塑性加工的钢，其形态为液态或铸态固体。

包括转炉钢、电弧炉钢、感应电炉钢以及其它炉种冶炼钢。

１４３ 　其中：转炉钢 万吨／年 以液态生铁为原料，将高压空气或氧气从转炉的顶部、底部、侧面吹

入炉内熔化的生铁液中，使生铁液中的杂质得以氧化去除而炼成的

钢。包括转炉二次冶金钢。

１４４ 电弧炉钢 万吨／年 以电极和炉料间产生的电弧为热源，用废钢、合金料为原料，在电弧

炉中炼出的钢，简称电炉钢。包括电炉二次冶金钢。

１４５ 感应电炉钢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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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１４７ 连铸坯 万吨／年 指将液态金属不断浇入结晶器中，液态金属结壳凝固后，连续不断地

从结晶器的另一端拉出，从而获得任意长度的铸件。也就是经过连

铸机浇铸出的钢坯。

１４９ 铁合金 折标吨／年 按品种包括普通铁合金、特种铁合金。按冶炼方法包括高炉铁合金、

电炉铁合金、转炉铁合金、炉外法铁合金、其他方法生产的铁合金。

按折合标准含量的数量计算，无折标的品种按实物量计算。

钢材（按加工工艺分） 万吨／年 包括成品钢材及供重复加工的成品钢材。

１５２ 　热轧钢材 万吨／年 指将钢料加热到１０００－１２５０℃左右，用轧钢机轧制生产的钢材，包
括热轧的铁道用钢材、大型型钢、中小型型钢、棒材、钢筋、线材（盘

条）、特厚板、厚板、中板、薄板、中厚宽钢带、薄宽钢带、窄钢带、电工

钢板（带）、无缝钢管、其它钢材等。

１５３ 　冷轧（拔）钢材 万吨／年 指将热轧后的钢材在再结晶温度以下继续进行冷轧或冷拔或冷弯等

冷压延加工的钢材。包括冷轧（拔、弯）的中小型型钢、棒材、钢筋、

中板、薄板、中厚宽钢带、薄宽钢带、窄钢带、电工钢板（带）、无缝钢

管、焊接钢管、冷弯型钢、其它钢材等。

７４９ 　镀层、涂层钢材 万吨／年 指在基体钢板（带）的表面镀上一层金属或涂上有机涂料或覆上塑

料薄膜的钢材。包括镀层板（带）和涂层板（带）。

７５０ 　锻压、挤压、旋压钢材 万吨／年 包括锻压机、水压机、挤压机和旋压机等设备生产的钢材。

８５１ 　其他加工工艺钢材 万吨／年

１７１ 铜采矿（原矿） 万吨／年 指矿山自行采矿出矿量。以下各种金属采矿量同此。

１７２ 铜选矿：（１）处理原矿 万吨／年 指进行选矿加工的原矿石数量，应以测定计算的并扣除水份后的干

量填报。以下各种处理原矿量同此。

１７４ （２）铜含量 吨／年 指可供冶炼的精矿、块矿等产品的含金属量。以下各种金属含量同

此。

１７５ 铜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铜、外调精铜（含铜在９９．５％以上，不包括进一步电解用的
精铜）。

１７６ 　其中：电解铜 吨／年

１８１ 铅锌采矿（原矿） 万吨／年

１８２ 铅锌选矿：（１）处理原矿 吨／年

１８６ （２）铅含量 吨／年

１８７ （３）锌含量 吨／年

１８８ 铅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铅、外调精铅（含铅在９９．５％以上不包括进一步电解用的
精铅，即商品精铅）、外调焊锡含铅（不包括供其他企业进一步电解

的商品焊锡，即商品焊锡含铅）、其他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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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１８９ 　其中：电解铅 吨／年

１９０ 锌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锌、精馏锌、外调精馏锌（含锌在９８．７％以上，不包括供进
一步精炼的蒸馏锌）、锌粉、锌饼、外调氧化锌含锌（即商品氧化锌含

锌）及其他锌。

１９１ 　其中：电解锌 吨／年

２０５ 锡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锡、精锡、外调焊锡含锡（不包括供其他企业进一步电解的

商品焊锡、成品锡和成品铅生产的商品焊锡折合的锡）、其他锡。

２０６ 　其中：电解锡 吨／年

２１５ 镍冶炼 吨／年

２１６ 　其中：电解镍 吨／年

２３２ 氧化铝 吨／年

２３３ 电解铝 吨／年

７６８ 粗铅 吨／年 也称矿产粗铅，指用铅精（块）矿、铅锌精（块）矿经过熔炼阶段生产

的铅产品。

２３４ 铝加工 吨／年 即铝及铝合金经压力加工（如轧制、挤压、拉伸、锻铸造、冲压等）变

成各种不同形状、尺寸的铝材。

２６５ 黄金 公斤／年 指成品金，不包括金精（块）矿的含量，铜精矿及其他产品的含量；也

不包括人民银行的附属冶炼厂进一步提纯的黄金。

２７２ 银选矿：（１）处理原矿 吨／年

２７４ （２）银含量 公斤／年

２８６ 硫铁矿开采 万吨／年

发电机组容量 万千瓦

２９２ 　水力发电 万千瓦

２９３ 　火力发电 万千瓦

２９４ 　核能发电 万千瓦

２９５ 　其他发电 万千瓦 包括太阳能、生物能、地热、潮汐和风力等的发电设备容量。

２９６ 输电线路长度（１１万伏及以上） 公里 指回路长度（说明回数，如２×３００公里）。

３０１ 水泥 万吨／年 指有熟料的水泥。

３０２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年 包括垂直引上平板玻璃、平拉平板玻璃、普通平板玻璃、制版玻璃、浮

法平板玻璃及其他平板玻璃。

３０５ 石墨及炭素制品 吨／年 指耐火度不低于１５００℃、用做高温窑炉与高温容器等热工设备的结
构材料及高温装置中的元部件材料。包括致密定型耐火制品、隔热

耐火制品、特种耐火制品、不定型耐火制品，不包括耐火集料（如骨

料、粉料）等非耐火材料制品。

３１１ 木材采伐 万立方米／年 指林场采伐的木材。包括原木、小规格木材、薪用木材和其他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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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３２５ 电石 吨／年 又称：碳化钙。电石产量应按折标准发气量３００升／公斤计算。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 吨／年

３３２ 　氮肥 吨／年 用化学方法制成的含有作物营养元素氮的化肥。包括硫酸铵、硝酸

铵、尿素、碳酸氢铵、氯化铵、石灰氮、氨水等以及含有氮素的复合肥

料，如硝酸磷肥和磷酸铵肥。按含氮量折成１００％计算。

３３５ 　磷肥 吨／年 是以磷矿石为主要原料用化学方法制成的含有作物营养元素磷的化

肥。包括普通过磷酸钙、钙镁磷肥、重过磷酸钙、磷酸、钙镁磷钾肥等

以及含有磷素的磷酸铵肥、硝酸磷肥、磷酸二氢钾等复合肥料。折含

Ｐ２Ｏ５１００％计算。

３３８ 　钾肥 吨／年 是用天然钾盐矿经富集精制加工制成的含有作物营养元素钾的化

肥。包括硫酸钾、氯化钾。按折含氧化钾１００％计算。

３４１ 化学农药原药 吨／年 指经化学合成而生产的，未经过配制、稀释加工的化学农药原料药

（原药）。包括用于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不包括未经化学合成过程的土农药、生物

农药以及用外购农药原药生产的农药制剂。农药乳化剂不作为化学

农药统计。按有效成份１００％计算。

７８３ 精甲醇 吨／年 指由合成气单产或与氨联产的合成精甲醇，以及木材干馏副产的甲

醇经精馏制成的精甲醇（含量在９８％以上），不包括未精馏的粗甲
醇。

３４９ 塑料树脂及共聚物 吨／年 是高分子聚合物。它是以合成树脂为基本成份并含有辅助物料如填

料、增塑剂、颜料、稳定剂等。包括：１．聚烯烃树脂（包括聚氯乙烯树
脂、氯醋共聚树脂、过氯乙烯树脂、聚乙烯树脂、聚丙烯树脂、聚苯乙

烯树脂、ＡＢＳ树脂、ＡＡＳ树脂等）；２．含氟聚合物；３．有机玻璃；４．聚
酰胺树脂（包括尼龙６、尼龙６６、尼龙１０１０等）；５．线型聚酯、聚醚；
６．纤维素树脂（包括醋酸纤维素等）；７．酚醛塑料；８．氨基塑料；９．环
氧树脂；１０．不饱和聚酯树脂；１１．聚氨酯塑料；１２．呋喃树脂；１３．有机
硅树脂；１４．其他塑料树脂及共聚物。不包括酚醛树脂、尿醛树脂、醇
酸树脂、甘油松香树脂以及层压品、模压品、石棉酚醛制品。也不包

括离子交换树脂、羧甲基纤维素，聚醋酸乙烯乳液、油脂类高分子聚

合物、失水苹果酸树脂以及丙烯酸树脂等。

３５０ 合成橡胶 吨／年 包括丁苯橡胶、丁腈橡胶、顺丁橡胶、乙丙橡胶、氯丁橡胶、ＳＢＳ热塑
弹性体、氯磺化聚乙烯、聚氨酯弹性体、聚硫橡胶、硅橡胶、氟橡胶等。

３５３ 轮胎外胎 万条／年 不包括军工轮胎，包括载重汽车轮胎外胎、轿车轮胎外胎、工程机械

轮胎外胎、工业车辆轮胎外胎、农用车轮胎外胎、摩托车及小轮径轮

胎外胎（含自行车外胎）。

３５４ 轮胎内胎 万条／年 包括载重汽车轮胎内胎、轿车轮胎内胎、工程机械轮胎内胎、工业车

辆轮胎内胎、农用轮胎内胎、摩托车轮胎内胎等（含自行车内胎）。

３７８ 内燃机 台／年 包括柴油机、汽油机、特种结构内燃机和其他燃料内燃机。

３７９ 万千瓦／年

汽车制造 辆／年 包括汽油汽车、柴油汽车、其他能源汽车、载货汽车、越野汽车、自卸

汽车、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客车、轿车和其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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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四）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４１８ 　载货汽车制造 辆／年 主要用于运送货物，有的也可以牵引全挂车的汽车。包括微型货车、

轻型货车、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和其他货车。以整车计算（包括汽车

底盘）。

８０９ 　客车制造 辆／年 包括大型客车、中型客车、轻型客车、微型客车。

４１９ 　轿车制造 辆／年 包括微型轿车、普通型轿车、中级轿车、中高级轿车、高级轿车、四轮

驱动轿车和其他轿车。

４２０ 　其他汽车制造 辆／年 包括越野汽车、自卸汽车、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半挂车等，以整车计算。

４２３ 摩托车制造 辆／年 发动机总排量超过５０立方厘米的机动车。包括二轮摩托车、三轮摩
托车和其他摩托车。

８１２ 电视机 万部／年

４３２ 　其中：彩色电视机 万部／年

４６１ 化学纤维 吨／年 包括纤维素纤维、合成纤维、粘胶纤维、铜氨纤维、醋酸纤维、其他纤

维素纤维、锦纶纤维、涤纶纤维、腈纶纤维、维纶纤维、丙纶纤维、氯纶

纤维、偏氯纶纤维、过氯纶纤维、乙纶纤维和其他化学纤维。

４６２ 　其中：合成纤维 吨／年 以石油、天然气、电石、焦化产品等为主要原料，用有机合成的方法制

成单体，经聚合后纺成的纤维。包括合成纤维短纤维、合成纤维长

丝、合成纤维综丝和其他合成纤维。

４６３ 粘胶纤维 吨／年 包括粘胶棉型短纤维（即人造棉）、粘胶毛型短纤维（即人造毛）、粘

胶长丝（即人造丝）和其他粘胶纤维。

４７１ 棉纺锭 锭 安装能力。

４７４ 毛纺锭 锭 安装能力，包括毛粗纺锭、毛精纺锭、绒线纺锭。

酒 万吨／年

５０８ 　啤酒 万吨／年

５０９ 　白酒 万吨／年

５１０ 　其他酒 万吨／年

５１３ 卷烟 箱／年 每箱五万支。

５２１ 机制纸浆 万吨／年 指纤维原料经过蒸煮设备或磨木设备，采用化学、机械方法处理后，

再经筛洗过程而制成的纸浆。

５５１ 家用电冰箱 万台／年 容积５００立升及以下。

５５２ 家用洗衣机 万台／年 洗衣量６公斤及以下。

５５３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年 指使用交流电源（制冷量１４０００瓦及以下），调节室内温度、湿度、气
流速度和空气洁净度等，使室内保持适宜温度的电器。

８４４ 程控交换机（指安装能力） 万线／年 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交换机，采用的是计算机中常用的“存储程序

控制”方式，即把各种控制功能、步骤、方法编成程序，放入存储器，利

用存储器所存储的程序来控制整个交换机工作。特指安装能力。

５７１ 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包括新建单线铁路和新建双线铁路左线。

５７２ 复线投产里程 公里 包括增建铁路第二线、三线，新建双线铁路的右线。

５７３ 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包括铁路单线、双线接触网。

—６２—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五）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５７６ 新建公路 公里

５７７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一般指能适应各种汽车行驶，设计时速在８０－１２０公里／小时，设计
通行能力年平均昼夜交通量为２．５万辆以上，道路全封闭，立体交
叉，高等级路面，并有完善的配套系统，如管理系统、服务系统等。

８４８ 一级公路 公里

８４９ 二级公路 公里

５７８ 改建公路 公里

５７９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５８０ 一级公路 公里

８５０ 二级公路 公里

５８１ 新建独立公路桥梁 延长米 指作为一个项目单列出来的桥梁。

５８２ 座

９００ 新建独立公路隧道 延长米 指作为一个项目单列出来的隧道。

９０１ 处

５８３ 新（扩）建港口码头 年吞吐量：万吨

８７４ 标准集装箱

５８４ 泊位：个

５８５ 　其中：新（扩）建沿海港口码头 年吞吐量：万吨

５８６ 泊位：个

５９５ 新（扩）建公路客、货运站 个

５９６ 平方米

５９７ 民航机场跑道 条

５９８ 米

６０１ 飞机购置 架

６０２ 候机楼 座

６０３ 平方米 指候机楼本身的面积。

６６１ 城市自来水供水能力 万吨／日

６７１ 城市公共交通车辆购置 辆

６７５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万吨／日 指污水处理厂每昼夜处理污水量的设计能力。如无设计能力时，可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实际核定能力计算。

—７２—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


